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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颜 杨，彭鎏佳*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

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

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

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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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YAN　Yang，PENG　Liujia*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Sichuan  646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enhance the effec⁃
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can bring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nto the orbit of the rule of law， ensure the saf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with legal regulation， prevent the ab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then establish a safe， efficient，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 defects in supporting systems， 
the ambiguou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deficient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mecha⁃
nism impe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hold back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
nance efficiency. Therefore， we must promote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further improve the nor⁃
mative system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build a scientific 
and sou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as to avoid the risks faced by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rule of law; predicament and path;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引言

自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加速变革的趋势

日益明显，各种新技术、新产业层出不穷，以大数

据、5G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

字技术在三农领域广泛的应用，为新时代的乡村社

会治理与民生服务提供了诸多帮助，已成为推动乡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并逐步演化成为乡村

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数字技术

作为一种全新的事物具有双面性的特征，促进乡村

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乡村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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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各方面产生融合，同时，也可能使乡村社会遭

遇数据安全、隐私泄露以及数字形式主义等潜在风

险而产生数字负担［1］，若处理不当将导致乡村治理

失灵，致使乡村数字治理呈现出“悬浮”的特征。当

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新历史时期，乡村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科层化管

理走向智能化治理的全新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科

学理念的指引之下，乡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

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对社会治理提

出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扩大数

字技术的正面效益，规避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提

升乡村治理效能，已成为新时代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

治中国建设”，要求“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

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2］。党和国家这一系列论述表明，要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需要将法治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中来，充

分发挥法治的作用，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为新

时代党和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技术赋能来实现乡村治理范式的变迁，是党和

国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创新社会

治理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要想发挥乡村数字治

理的正面效益，降低潜在的技术风险，需将乡村数

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此举不仅有助于规避未来

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还能为乡村数字治理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对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数字时代乡

村的现代化治理为切入点，探究法治建设缺失的具

体表现和应对策略，如任雪等［3］认为数字立法的落

后与执法的不规范使得新时代乡村治理受阻，主体

利益受损，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的法律体系

以及严格执法等措施来夯实乡村数字治理的根基；

二是围绕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数据治理来分析当前

乡村数字治理制度缺失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如冯朝

睿等［4］指出当前的乡村数字治理数据公开标准的缺

乏以及数据采集使用过程之中监督的缺失，使得乡

村存在数据治理缺位和个人信息泄露等现象；三是

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中的规则冲突现象以及由此引

发的风险，如袁宇阳等［5］认为乡村传统的治理规则

与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若无法

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

进而阻碍乡村治理的推进，造成乡村治理失灵。不

难发现，当前乡村数字治理法治缺失以及法治不彰

等现状已得到学者们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

法治缺失以及法治不彰所带来的风险和不良后果，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还有所欠缺，在建设数字中国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背景之下，这一现状将不利于我们对乡村

数字治理法治建设的整体理解和把握。本文将聚

焦从法治的角度来讨论乡村数字治理的相关问题，

深入讨论当前乡村数字治理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

与阻碍，并探索优化乡村数字治理法治建设的路

径。此举既是对未来乡村数字建设的一种经验积

累，同时从理论上来讲也是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

一种经验总结，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更加精准地

把握乡村数字建设的相关经验。

二、赋能还是负担：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

双重效应

数字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是指将大

数据、5G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

更好地融入乡村治理的过程。数字技术不仅能够

促进现实生活与数字空间的融合，使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能够突破时空的藩篱，推动乡村治理走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还能将治理行为的发生地由线

下转为线上，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高效化、公共管

理的精准化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进而从根本上改

变乡村传统的治理模式，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效

能。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赋能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耦合多元治理主体，为其协同

参与乡村治理实现增权赋能。数字技术可利用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来实

现信息的分享与整合，能够以较小的行政成本改善

多元治理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使不同价值理

念和目标追求的治理主体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之下

快速、准确地获取各类信息，进而破除彼此之间的

信息壁垒，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行动提供数据

参考。二是消除时空隔阂，破解治理对象不在场的

困境。数字技术可通过微信、QQ 等自媒体平台来

实现村民的线上交往，使治理主体和村民之间在一

定程度上脱离时空约束，及时、平等地进行交流与

互动，破解因人口流动而导致的治理对象缺位以及

治理效能不佳等困境，强化村民的集体归属感和身

份认同感。三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下沉，使乡村

社会公共服务能够回应民众的需求与期待。当前

··10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的有限性与村民需求的无限性

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若仅靠基层政府来协调，则

容易陷入因信息偏差而导致资源错配的局面，而数

字技术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将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

主体调动起来，一起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的调配与

供应之中，进而提高乡村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

供给之间的匹配度、为民众谋福利。

然而，数字治理在开启乡村社会治理新篇章的

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以及数字形式主

义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降低了村民对数字治理的

信任感。第一，数据应用合规问题。数据安全是乡

村数字治理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指通过合理的措

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数据资源的安全使用。伴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治理要求政府部门具备更高

水平的技术能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与企业

的战略合作。然而，双方技术能力的不对等，导致

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诱发数据信息安全问题，损害

村民利益。第二，隐私保护问题。乡村数字治理离

不开对村民隐私数据挖掘与搜集，村民在日常生活

中的各种数据都能被大数据捕捉和记录。对于这

些数据，一旦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有造成信息

滥用和泄漏的风险。因此，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

如何科学有效的保障村民隐私，是推进乡村数字治

理亟须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三，数字形式主义

问题。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改变着国家治理能

力，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社会，极

大地提高了社会治理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

技术也会给乡村治理增添许多隐形工作，例如线上

的各种工作群以及线上各类数字平台的宣传、打卡

及学习任务等，极大的占用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

和休息时间，致使其指尖上的工作量成倍增长，相

关工作人员疲于应付。长此以往，将导致基层工作

人员无法将自身的精力完全的投入日常工作之中，

最终导致形式主义等现象在乡村的数字治理中层

出不穷。

三、法治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效能体现

在自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

道及速度相较于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在便利人

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信息泄露等问题，

将人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此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许多资本控制手段正从实体领域逐渐转向虚

拟领域［6］，由此带来了技术垄断的问题，使数字乡村

的发展面临治理风险。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亦是人类不断追求的政治理想，在乡村的数字

治理之中发挥着基础性、规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保障着乡村社会的高效运转。通过法治，能将乡村

的数字治理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以法律规制来保

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

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

的数字治理体系。其一，保障数据安全，把握好数

字治理的尺度。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

依法治理，在乡村数字治理之中，法治能够以完善

的立法来约束数据生产、采集、使用、保管这一动态

过程，界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厘清乡村数字治

理过程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职责和界限，进而确

保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能够明确自身的权力边

界，避免信息泄露和信息侵权问题的产生。其二，

保护个人隐私，把握好数字治理的限度。我国对公

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极为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范中均有详细的表述。因

此，法律可对乡村数字治理之中信息滥用和信息泄

露等行为做到严厉惩处，并对隐私权受侵害的村民

给予法律救济，使村民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的

同时能够保证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第三，明确技术

边界，把握好数字治理的效度。法治是保护私权利

和限制公权力的统一，通过法治可以构建科学、高

效的数字治理规则和工作考评机制，明确数字治理

的边界，规范数字技术使用过程中的限度问题，尽

量减少因数字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权力扩张以及

工作内容与业务内容不分等问题，使乡村的数字治

理回归理性和责任性，扭转乡村治理为完成上级要

求而奉行的数字形式主义现象，提升乡村数字治理

的效能。

四、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现实审视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数字下乡，乡村的数字

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从治理法治化的

角度看，当前乡村的数字治理依旧面临着配套制度

的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机制不健

全等现实困境，使得乡村的数字治理中法治的实施

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因素。

（一）数字治理配套制度不完善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数

字乡村的建设势必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治理规范体

系，如此方能解决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之中所遇到的

问题，发挥数字动能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现实价

值。目前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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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宪法为核心，包含众多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地方性法规以及村规民约组成的治理规则体

系。这些法律规范在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过程

之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将涉及乡村数字治

理的各项事务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加以调整，使我国

乡村数字治理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从乡村

数字治理的行动与实践来看，这个规则体系仍存在

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的相

关配套制度依旧缺乏，仅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已有法律规范来保障维

护乡村的数字治理。然而这些法律规范都较为宏

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的差异，

使得当前的乡村数字治理面临规则供给不足和规

则失灵的窘境，现行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无法有

效应对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所产生一系列问题，以

致乡村治理出现被数字技术支配的风险。

另一方面，以法治为基础建设完备的治理规范

体系，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必然选择，但是治理规范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包含“硬法”和“软法”两个方

面，其中“硬法”主要表现为完善的法律法规，而“软

法”则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乡村习惯

法［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的乡土中国不

断解体，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过程中，我们所熟知

的规则体系正在发生巨变，一系列不符合社会发展

的旧制度正逐步消亡。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所

形成的习惯法，并没有因为现代法律制度而退出历

史舞台，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之中

发挥着作用。国家制定法以及乡村习惯法共同在

乡村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囿于乡土

社会的复杂性，国家制定法和乡村习惯法之间还存

在博弈的现象，这极易导致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习

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出现冲突的现象，从而不利

于乡村数字治理的开展。

（二）数字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

在乡村数字化建设的进程之中，理想的治理状

态应是多元治理主体依托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的数字技术来实现合作治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

社会治理中的支撑作用，以此来促进乡村社会的数

字化转型，避免治理失灵现象的产生。从横向维度

来看，该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信息交互来实现不同治

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化解因社会分工和社会组

织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冲突，使多元治理主体能

够围绕共同的目标来开展自身的行动；从纵向维度

来看，该治理模式以合作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

权威体系来实现精准指导和层级贯通，将多元治理

主体不同的利益偏好转化为统一的行动选择。然

而，当代乡村社会的治理是由多元治理主体、多元

权力结构和多元治理资源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性工

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不同的权力来源以及价值追

求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使得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围绕异质的利益博弈而难以实

现关系平衡，并由此造成了乡村数字治理主体缺

位、越位和卡位的现象，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的过

程之中，不同治理主体以及不同权利结构之间存在

着权力运行偏差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8］103。究

其根源，乃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未对这些治理主

体应享有哪些权利，履行怎样的职责，具有何等的

地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

治理主体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会产生较强的主

观性和任意性，使得乡村社会面临失序的风险。因

此，在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进程之中，其重心应在

于“理”，其次才是“治”，只有明确了“理”，确定好治

理主体的权利、职责与地位，才能更好地保障“治”

的实现［9］221。但我国法律规范内容的不明确使得多

元治理主体职责不清、权利不明、功能定位模糊，极

大地限制了其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数字乡

村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治理监督机制不健全

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抑制数字权力垄断的

有效方式，是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

环节，然而目前我国乡村数字治理的监督机制依旧

不够完善，存在监督缺位和流于形式等现象。首先

在上级监督方面，由于我国缺乏公民信息收集、使

用和保管的专门法律规范，致使上级监督无法可依

而悬浮于表面。其次是村民监督方面，由于技术排

斥，村民根本无法接触到核心的数据，在其知情权

受限的情况之下，根本无法履行自身的监督职能。

而乡村的数字治理需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等智慧技术，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民众的

生活带来了便利，为社会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搭

建了有效平台，实现公共服务下沉，提升乡村社会

的治理效能。但是数字技术的门槛导致一些民众

无法很快地适应和上手，一些弱势群体如老人等，

可能会因为自身学习能力和数字素养的不足，无法

熟练地使用智能设备和各类程序而被迫游离于数

字生活之外。故而在缺乏完善监督机制的情况之

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使一些熟悉和掌握

技术的强势主体拥有了垄断乡村社会的治理权力，

甚至能够拥有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数据

··10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的能力，进而给了强势主体侵占弱势主体合法权益

的机会与可能［10］。而不懂技术的弱势主体则会因

为这种技术排斥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被动地参与到

数字乡村发展的进程之中来，难以发挥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使自身的私人领域遭受侵犯，尊严与隐私

得不到保障。

五、乡村数字治理法治化的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广

泛性和准确性，都对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

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选择，对于乡

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如

前所述，法治在乡村的数字治理过程中产生积极影

响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

体权责不明晰、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阻碍，如不采取

规避措施，未来乡村的数字治理将产生一系列难以

预料的问题和后果。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

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

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

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

现乡村振兴。

（一）完善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

韦伯曾阐述过治理规则的重要性，并提醒人们

要多关注对治理规则的研究［11］。这是因为在社会

治理的实践场域之中，就治理的效果而言，治理规

则对其所产生的作用要远大于治理主体所产生的

作用，治理主体仅是治理规则的践行者，真正起到

作用的不是治理主体而是治理规则。与此同时，法

治理论也要求社会治理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

这是确保人们能够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如前文

所述，目前我国乡村的数字治理已拥有形式多样的

法律法规，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这些法律法规只

满足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形式”需求，对乡村数字治

理现实需要的回应却略显不足，使法治不彰的情况

在乡村数字治理的过程之中频频发生。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

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社会中推行法制

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12］伴随

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势必需

要更加精细化的治理规则，为此，必须要以规则为

导向，重视配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构建面向乡村

数字治理的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数字治理的常规

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监督激励制度以及效能

评估制度等在内的全方位的规则制度体系，以完善

的制度来保障乡村数字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为最大限度发挥数字技术效能，实现数字治理的价

值保驾护航。此外，在推进乡村的数字治理的过程

之中还需实现国家制定法和乡村习惯法的良性互

动。在乡村社会之中，“真正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

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常习惯、惯例相一致或

者近似的规定”［13］。我国乡村有着内容丰富、功能

全面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能有效地拓宽治理主体

的社会视野，弥补国家制定法的缺陷与不足。因

此，国家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之中，应合理地吸纳村

规民约之中的有益内容，使之成为国家制定法的有

益补充，既能使国家制定法的内容更为完善，也能

让国家制定法减少与村民生活之间的距离，使之拥

有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

治理理论认为国家治理不应局限于政府部门，

还应包含各种层面、多种性质的社会组织。政府部

门应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明确自身与社会

组织的权力边界，以促使社会组织能够实现良性互

动，进而更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实现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乡村数字治理亦是如此，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

下，实现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推

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应有之义。而要想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除了

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之外，还必须要明确划分各治

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范围，确保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合

力，依法履行自身的职责，避免因价值理念和行为

方式等的不同而导致乡村治理的失灵。要实现上

述目标，一是要以立法的形式，对各治理主体的权

责、地位以及作用作出明确规定，通过法律赋权来

使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建立起多

元治理主体协作运行的权责体系。二是建立起交

流互动的信息平台，协同治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

息的交互与共享。为此，要确保信息能够及时发

布、传播与共享，使多元主体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

关键信息，进而为自身的协同行动提供信息支持。

三是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部

门应强化自身的责任与担当，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的过程之中，充分发挥自身领头羊的作用，做好统

筹、协调与引导工作，确保多元主体之间能够形成

合力。而社会组织则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为乡村的数字治理提

供智力支持，确保乡村的数字治理能够沿着正确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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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

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是加强乡村数字治理法

治建设的基础，也是促进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

要支撑。监督机制不健全，公权力的运行将会缺乏

监督，私权利的行使亦会得不到保障，乡村治理的

现代化就会难以得到实现。数字技术作为优化治

理行为的工具并非万能的，其本身存在着很多待解

决的问题，一旦缺乏监管，将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

的问题。为此，必须在乡村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

制来限制强势主体的权力，避免因治理权垄断而出

现乡村治理失灵的现象，使数字治理的效能得到充

分发挥。一方面要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之

上，制定一部涉及信息收集、管理和使用的专门法

律。此外，在制定相关政策之时，要提前分析和研

判乡村数字治理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进而

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使得上级部门在行使自身监

督权时能够做到有法可依，进而避免上级监督悬浮

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作用，

构建起统一的数字技能培训机制。村级党组织在

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居于领导核心的地位，领导本

村的社会治理，在乡村数字治理之中起着核心作

用，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善治以及巩固党在基层的

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换言之，要想充分发

挥数字技术的正面效益，确保数字治理的各个主体

都能合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避免出现治理权

被垄断的现象，需要通过村级党组织将“原子化分

散状态”的村民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的数字培训，消

除村民数字鸿沟，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只有村民都

具备了数字技术认知能力和使用能力，才能确保村

民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数字治理的过程之中来，充分

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保证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治

理的过程之中能取得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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